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报送
高校科技服务湖北典型案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总结宣传近年来高校科技服务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，经研究，拟在全省各高校征集相关典型案例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全省各高等学校。每校限报一个近三年内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案例。规模大的高校，每校不多于三个典型案例。
二、主要内容

典型案例要特色鲜明，成果显著，有一定借鉴意义，主要包括：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，开展政产学研用合作；参与行业共性技术及重大难题攻关及产业化；服务地方及企业开展解决难题、共建研究机构、联合研发、委托研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培训、成果转化、人才培养、科技实践等活动所涌现出的典型案例。
三、报送要求
1、典型案例必须内容真实有据，文风鲜活，应用的数据准确可靠，字数2000字以内。一般应包括：科技服务形式、内容、特点、过程、问题和解决的办法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。可适当配照片、图表说明。
2、请于9月29日前将案例纸质版一式二份报省教育厅科技处，电子版发送至kjc1213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徐迪迪、李旺；电话：027-87328022（传真）。
通信地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；邮编：430071。

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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